
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名称：中层干部培训班（二次招标）。

2、用途：组织我院临床医技科室中层干部、职能科室中层干部、护

士长/副护士长开办中层干部培训班。

3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中层干部培训班工作结束。

4、服务地点：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 1154 号三亚中心医院（海

南省第三人民医院）院内以及其他院方指定的地点。

5、付款方式：

5.2.1 首付款:本协议签订之后，甲方接到乙方提供等额合法含税发

票后，应于 15 个工作日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培训费的 70%。

5.2.2 尾款:本协议的尾款按本协议 5.4 的约定结算规则，在乙方全

部服务履行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，甲方接到乙方提供等额合

法含税发票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指定账户一次性付清剩余

30%培训费。

5.3 乙方应于项目结束时，即乙方交付成果资料时，同时向甲方提供

本协议 5.4 约定的结算凭证。甲乙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据实结算本

协议的尾款:

(1)结算凭证总额超过培训费总额的，以培训费总额为准，乙方应支

付剩余 30%培训费;



(2)结算凭证总额小于甲方已支付培训费 70%的，乙方应无息退还多

收部分:(3)结算凭证总额小于培训费总额，但大于甲方已支付培训费

70%的，以结算凭证总额为准。

5.4 为便于双方结算尾款及配合甲方验收要求，乙方必须提供服务项

总的决算单。 以及实际产生的相关收款票据、费用明细等结算凭证，

以供据实结算:未提供的，甲方有权拒付相应款项。项目最终结算应

在综合定额标准内据实结算报销。

5.4.1 可予提供发票的事项

可予提供发票的事项一般包括住宿费、餐饮费、场地费、交通费、文

印制作费项目物资费、办公费等。前述费用应秉持“应开尽开”原则，

由乙方尽最大努力与发票开具方取得联系，并要求发票开具方提供合

法、有效的增值税发票(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等)，

避免错开发票、开发票的情况。

5.4.2 无法取得发票的事项

无法取得发票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课时费、学习系统使用费、项目 VI

设计费、调研分析费、课程研发设计费、文案策划编辑费、教学质量

评估费、个人学习评价费教学教务管理费、平台票务预订费等(前述

仅为列举，具体以项目为准)，由乙方提供以下一项或多项:

(1)与相对方签订的协议、协议等书面文件;

(2)与相对方的转账回单、支付凭证等费用支出证明(囿于载体不同，

提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纸质复印件、电子截图、扫描件等形式);

(3)与相对方、相对方指定联系人沟通记录(包括但不限于微信、企业

微信 QQ、电子邮件、短信等电子媒介);



(4)其他可予证明乙方为完成项目工作产生费用支出的相关材料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服务范围

提供线下培训服务。按三个班开展，即一班临床与医技科室

主任（副主任、负责人）60人、二班护士长（副护士长）60人、

三班职能科室主任（副主任、负责人）60人，为期半年至一年的

时间，完成中层干部队伍培养与考核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

围绕中层干部的培养目标，构建“宏观意识、组织管理、运营能

力、综合素养”四大核心模块的培训课程，同时配合集中面授、案例

解析、互动研讨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，帮助中层干部紧跟趋势、科

学决策、提升效能、开辟新境，打造一支会领导、精管理、懂运营，

能够驾驭市场与医疗风险的临床与医技管理人才队伍，推进医院临床

及医技、职能科室科室管理科学化、精细化和专业化，提高科室运行

绩效和核心竞争力，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服务要求

1、负责项目设计、项目实施和项目评估。

2、派驻班主任及助教，负责课程安排、讲师接待、教学实施、学员

管理和现场质量评估。

3、负责按照培训要求向参训学员提供培训讲义。

4、负责培训期间讲师、班主任和助教的差旅费及培训地的住宿和餐

饮安排。

5、按时提供培训服务，在协议签订之日起 30天内启动培训服务。



6、其他。

（四）验收要求

项目成果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教学计划、培训教材(含电子

版)、调研及考核评价资料、项目质量评估报告、资料汇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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